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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年
基
金
會
出
版

《
承
擔
與
試
煉
》
，
曾

序
言
「
世
界
怎
麼
了
？
」

身
處
變
動
世
界
的
每
個

人
，
面
臨
氣
候
變
遷
劇

烈
、
貧
富
差
距
擴
大
、

科
技
日
新
月
異
下
的
產

業
轉
型
，
以
及
分
崩
離

析
的
政
治
氛
圍
。
近

四
十
年
來
，
世
界
在
自

由
經
濟
體
制
的
資
本
主
義
走
向
，
貿
易
自
由
化
下
的
發
展
，
而
今
全
球
化

的
表
象
，
多
國
內
部
政
府
的
重
分
配
角
色
被
削
弱
，
所
得
稅
率
大
幅
降

低
，
趨
勢
的
演
進
已
見
生
產
力
成
長
減
緩
、
金
融
衝
擊
持
續
惡
化
、
不
平

等
差
距
環
生
等
重
大
的
問
題
，
有
智
之
士
反
思
四
起
。
這
些
問
題
範
圍
很

大
，
很
多
國
外
大
學
已
開
課
研
究
逐
個
議
題
。

在
台
灣
，
類
似
的
問
題
和
困
難
也
陸
續
產
生
。
低
薪
和
房
價
，
是
年
輕

人
心
中
的
痛
，
未
來
財
政
的
負
擔
和
退
休
制
度
的
可
能
破
產
，
是
他
們
心

中
所
懼
。
人
才
培
育
面
臨
「
學
用
落
差
」
、
「
供
需
失
衡
」
等
問
題
，
有

待
教
育
改
革
人
才
晉
用
。
所
得
分
配
不
均
的
現
象
，
關
係
著
就
業
與
產
業

結
構
轉
型
，
以
及
財
稅
政
策
的
平
衡
。
資
本
主
義
面
對
社
會
分
歧
應
當
如

何
重
塑
，
需
要
整
合
、
對
話
及
思
索
因
應
對
策
。

基
金
會
公
與
義
議
題
創
始
發
起
人
朱
雲
鵬
教
授
，
長
期
關
注
所
得
分
配

與
世
代
公
平
、
經
濟
發
展
與
環
境
永
續
的
平
衡
。
自
早
年
於
民
國
七
十
七

年
與
陳
昭
南
教
授
即
合
寫
〈
台
灣
所
得
分
配
變
動
趨
勢
的
分
析
〉
，
探
究

所
得
分
配
不
均
的
原
因
，
強
調
建
立
公
平
、
合
理
、
開
放
、
競
爭
的
經
濟

社
會
。
三
十
多
年
來
始
終
致
力
發
展
與
分
配
的
取
捨
平
衡
，
首
倡
綠
色
國

民
所
得
。
本
座
談
會
由
朱
雲
鵬
教
授
主
持
策
劃
，
在
公
與
義
的
角
度
關
懷

弱
勢
與
被
剝
奪
者
，
集
結
長
期
關
注
學
者
專
家
對
話
與
共
商
。

普
惠
式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
台
灣
隨
著
所
面
臨
之
新
、
舊
挑
戰

日
益
增
加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不
斷

精
進
。
以
社
會
保
險
為
例
，
台
灣

在
一
九
五
Ｏ
年
實
施
勞
工
保
險
，

一
九
五
八
年
創
辦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，

勞
保
與
公
保
是
早
期
最
主
要
的
社
會

保
險
。
台
灣
民
主
化
之
後
，
社
會
保

險
涵
蓋
面
進
一
步
擴
張
，
一
九
九
五

年
實
施
的
全
民
健
保
是
社
會
福
利
發

展
的
里
程
碑
，
因
為
它
是
普
惠
式
的

保
險
。

政
治
考
量
下  

福
利
擴
張
與
財
稅
分
配
的
糾
葛

但
是
隨
著
社
會
福
利
的
擴
張
，
財
稅
的
收
支
與
分
配
卻
呈
現
出
不
平
衡
。
在
台
灣
的
民
主
政

治
下
，
加
稅
就
是
選
票
毒
藥
。
因
此
，
在
財
稅
沒
有
增
加
太
多
的
情
況
下
，
政
府
透
過
增
加
社

會
安
全
捐(S

ocial S
ecu

rity
 C

on
trib

u
tion

s)

來
支
撐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。
舉
例
而
言
，
我
們
的

薪
水
單
除
了
扣
掉
所
得
稅
外
，
還
會
扣
掉
健
保
費
、
勞
保
費
等
，
這
些

就
是
社
會
安
全
捐
。
依
據
我
國
勞
工
保
險
費
率
負
擔
比
例
，
勞
工
負
擔

二
成
、
企
業
主
負
擔
七
成
，
政
府
負
擔
一
成
。
費
率
的
結
構
設
計
看
起

來
對
勞
工
有
利
，
可
是
對
資
方
卻
是
沉
重
的
負
擔
，
因
此
社
會
保
險
實

施
上
容
易
衍
生
問
題
。
例
如
企
業
規
避
社
會
保
險
的
負
擔
，
在
勞
保
部

迴

響朱
雲
鵬
A
：
「
確
定
給
付
制
」
（D

efined B
enefit

，D
B

）
是
現
行
退

撫
基
金
所
採
用
，
由
員
工
在
職
時
和
政
府
共
同
提
撥
費
用
一
同
存
入
退
撫

基
金
，
退
休
時
再
從
基
金
支
應
退
休
金
。
「
確
定
提
撥
制
」
（D

efined 

C
ontribution

，D
C

）
是
現
行
勞
工
退
休
金
及
私
校
退
撫
離
職
儲
金
所
採

用
，
員
工
在
職
時
就
設
立
個
人
帳
戶
，
雇
主
和
員
工
每
月
提
撥
一
定
數
額

之
費
用
至
個
人
帳
戶
，
交
由
管
理
單
位
運
用
收
益
再
分
配
回
個
人
帳
戶
，

員
工
在
退
休
時
領
取
個
人
帳
戶
本
金
和
孳
息
。

    

吳
榮
泉(

國
策
研
究
院
資
深
顧
問)

Q
：
學
者
們
都
主
張
房
地
產
的
持

有
稅
跟
交
易
稅
要
提
高
，
地
價
稅
是
地
方
的
，
中
央
稅
是
中
央
政
府
的
，

如
何
把
稅
的
來
源
跟
地
方
的
財
政
結
合
在
一
起
，
解
決
方
式
為
何
？

林
建
甫
A
：
稅
的
來
源
有
中
央
稅
與
地
方
稅
，
例
如
近
期
財
政
部
擬
廢

除
印
花
稅
，
多
數
縣
市
憂
心
將
衝
擊
地
方
財
政
。
建
議
應
思
考
比
較
公
平

的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，
讓
地
方
跟
中
央
都
能
夠
信
服
。

陳
添
枝
Q
：
年
金
改
革
是
確
定
給
付
制
，
與
確
定
提
撥
制
的
差

異
為
何
?

Q3
：
新
加
坡
的
公
宅
提
供
數
量
遠
大
於
台
灣
，
台
灣
是
否
能
模
仿
新

加
坡
大
力
推
動
社
會
公
宅
政
策
？

林
建
甫
A
：
台
灣
不
可
能
完
全
學
新
加
坡
，
因
為
一
個
經
濟
體
發
展

久
了
，
既
得
利
益
者
的
力
量
太
大
，
很
難
貿
然
改
變
。
但
是
，
台
灣
的
國

民
住
宅
仍
可
學
習
新
加
坡
的
一
些
特
點
，
例
如
公
宅
提
供
九
九
年
的
租
賃

權
、
公
平
的
抽
籤
過
程
、
種
族
融
合
的
居
住
區
規
劃
等
。

   

黃
志
遠(

史
丹
福
學
術
基
金
會
會
長)

Q
：
假
設
柴
契
爾
的
自
由
主

義
未
成
功
，
英
國
維
持
原
來
的
社
會
主
義
傾
向
，
今
天
英
國
經
濟
會
如

何
？施

世
駿
A
：
學
界
工
作
通
常
只
能
解
釋
事
件
發
生
原
因
，
很
難
預
測

未
來
，
我
僅
能
說
明
她
的
改
革
政
策
是
否
達
到
所
聲
稱
之
目
的
。
柴
契
爾

的
重
要
改
革
之
一
是
年
金
改
革
，
將
「
確
定
給
付
制
」
變
成
「
確
定
提
撥

制
」
，
並
且
實
施
「
年
金
私
有
化
」
，
結
果
英
國
的
年
金
改
革
愈
改
愈
混

亂
。
我
認
為
英
國
的
新
自
由
主
義
改
革
，
沒
有
完
全
達
到
預
期
效
果
。
在

這
個
新
自
由
主
義
全
球
化
的
時
代
，
國
家
的
健
全
制
度
反
而
更
顯
重
要
。

●歡迎加入余紀忠文教基金會
臉書粉絲團，持續與我們互動!
臉書搜尋「余紀忠文教基金會」
或掃描左側QRcode加入。

剝奪感彌漫的
資本主義未來

分
採
取
高
薪
低
報
的
方
式
；
抑
或
壓
低
員
工
的
本
薪
，
將
薪
水
加
到
紅
利
項
目
，
藉
此
降
低
保

費
負
擔
。
進
一
步
而
言
，
社
會
保
險
的
財
務
結
構
，
對
於
企
業
調
整
員
工
薪
資
結
構
形
成
非
常

大
的
制
約
，
企
業
常
以
勞
動
成
本
逐
年
增
加
的
理
由
抗
拒
調
薪
。

加
增
消
費
稅 

改
善
社
會
福
利
財
源

台
灣
在
民
主
化
後
，
社
會
安
全
捐
大
幅
增
加
，
但
是
賦
稅
收
入
佔
整
體G

D
P

並
沒
有
成
長

太
多
。
這
在
稅
負
結
構
上
有
一
個
問
題
，
即
社
會
福
利
擴
張
的
大
部
分
成
本
是
放
在
社
會
保

險
，
尤
其
在
勞
保
中
企
業
已
負
擔
七
成
金
額
。
在
金
融
全
球
化
與
台
灣
民
主
政
治
現
實
中
，
政

府
並
不
容
易
在
政
策
上
推
動
增
稅
。
然
而
，
隨
著
貧
富
差
距
擴
大
，
高
齡
化
、
少
子
化
社
會
問

題
日
益
嚴
重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亟
需
改
善
與
擴
張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資
金
來
源
將
是
一
大
難

題
。
對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參
考
日
本
的
解
決
方
法
。
近
期
日
本
首
相
安
倍
晉
三
為
挽
救
日
漸
滑
落

的
生
育
率
，
推
出
新
一
波
社
福
政
策
，
喊
出
「
十
六
歲
以
下
的
小
孩
，
國
家
幫
你
養
」
口
號
，

政
府
除
負
擔
學
費
、
醫
療
費
，
每
月
家
戶
補
助
更
超
過
一
萬
元
日
幣
。
但
這
樣
大
舉
補
助
，
財

源
從
何
而
來
？
就
是
全
民
一
起
加
增
值
稅(V

alu
e-A

d
d
ed

 T
ax

，V
A

T
)

，
在
日
本
稱
作
消
費

稅
，
是
指
提
供
商
品
和
服
務
時
所
徵
收
的
稅
款
，
藉
由
增
加
消
費
稅
來
支
付
擴
張
的
社
會
福
利

政
策
，
此
應
是
可
行
的
解
決
對
策
。

新
自
由
主
義
全
球
化
的
缺
失

一
九
八
Ｏ
年
代
，
英
國
柴
契
爾
政
府
與

美
國
雷
根
政
府
共
同
提
倡
新
自
由
主
義
全

球
化
策
略
（n

eo-lib
eral g

lob
alization

 

strateg
y

）
，
造
成
國
家
的
經
濟
、
社
會

結
構
改
變
，
但
也
出
現
負
面
影
響
：
第

一
，
貧
富
差
距
擴
大
：
自
一
九
八
Ｏ
年
代

各
國
政
府
採
取
供
給
面
發
展
策
略
，
提

供
企
業
減
稅
、
免
稅
，
及
友
善
投
資
環

境
（
尤
其
是
低
利
融
資
、
出
口
補
貼
或

獎
勵
企
業
雇
人
）
。
此
舉
侵
蝕
國
家
稅

基
，
政
府
只
好
向
人
民
增
稅
，
但
企
業
藏
富
，
未
分
配
盈
餘
增
加
，
卻
又
低
薪
雇
用
員
工
，
造

成
勞
資
不
對
等
分
配
。
第
二
，
金
融
資
本
主
義
（fin

an
ce cap

italism

）
盛
行
：
各
國
政
府
開
放

銀
行
與
投
資
公
司
發
行
衍
生
性
金
融
商
品
（d

eriv
ativ

es

）
，
但
政
府
未
加
以
監
督
，
這
些
高
風

險
、
高
獲
利
之
衍
生
性
金
融
商
品
，
推
高
高
所
得
者
之
獲
利
。
第
三
，
經
濟
不
穩
定
（econ

om
ic 

in
stab

ility

）
：
各
國
不
斷
開
放
市
場
，
尤
其
金
融
市
場
自
由
化
後
，
熱
錢
不

斷
攻
擊
各
國
股
匯
市
和
進
入
房
地
產
。
造
成
金
融
危
機
不
斷
和
經
濟
不
穩
定
，

企
業
不
願
增
加
或
長
期
聘
雇
員
工
，
失
業
率
居
高
不
下
，
非
典
型
就
業
劇
增
。

被
剝
奪
者
的
形
成

在
世
界
和
台
灣
，
受
到
新
自
由
主
義
全
球
化
的
負
面
影
響
而
產
生
的
被
剝
奪

者
，
主
要
體
現
在
受
限
的
社
會
權
與
工
作
新
貧
族
（n

ew
 w

ork
in

g
 p

oor

）
或
新
無
產
階
級
。
被

剝
奪
者
的
反
擊
的
方
式
之
一
就
是
社
會
抗
議
。
一
九
九
Ｏ
年
代
迄
今
，
全
球
反
新
自
由
主
義
不
公

不
義
的
抗
議
行
動
風
起
雲
湧
。
抗
議
新
自
由
主
義
全
球
化
開
放
市
場
造
成
剝
削
勞
工
與
失
業
、
貧

窮
、
社
會
不
平
等
、
政
商
勾
結
，
以
及
環
境
破
壞
等
諸
多
重
大
問
題
。

改
革
重
在
經
濟
成
長
雨
露
均
霑

新
自
由
主
義
全
球
化
帶
來
的
經
濟
社
會
問
題
，
可
以
從
三
方
面
加
以
改
革
：
第
一
，
經
濟
成
長

的
果
實
要
具
有
涓
滴
效
果(trick

le-d
ow

n
 effect)

，
全
民
雨
露
均
霑
、
社
會
共
同
分
享
，
而
非

只
是
少
數
人
高
度
獲
利
而
已
。
第
二
，
經
濟
成
長
要
能
創
造
就
業
並
解
決
失
業
問
題
，
而
非
失
業

型
復
甦
（job

less g
row

th

）
。
第
三
，
經
濟
成
長
是
要
全
面
且
持
續
性
的
，
而
非
只
是
由
金
融

資
本
主
義
所
帶
動
的
短
期
不
穩
定
成
長
。
各
國
政
府
應
有
的
改
革
內
容
包
括
：
一
、
監
管
過
度
的

市
場
化
，
穩
定
經
濟
和
社
會
，
維
護
勞
工
的
工
作
權
並
提
供
社
會
保
障
。
二
、
提
供
公
共
財
（
教

育
和
健
保
等
）
，
促
成
資
源
和
機
會
均
等
。
三
、
所
得
重
分
配
，
實
行
累
進
所
得
稅
率
以
達
賦
稅

公
平
。
四
、
各
國
必
須
要
維
護
社
會
的
公
平
正
義
和
人
民
的
社
會
權
，
開
放
市
場
的
同
時
也
要
平

衡
社
會
發
展
，
才
能
達
成
資
本
主
義
的
永
續
發
展
。

余
範
英
（
余
紀
忠
文
教
基
金
會
董
事
長
）反

全
球
化
肆
虐
崛
起

在
一
九
七
Ｏ
年
代
，
我
們
無
法
想
像
未
來
全
世
界
各
地
會
爆
發
反
全
球
化
事

件
，
當
時
我
們
只
是
認
為
有
些
國
家
的
收
入
分
配
很
不
平
均
，
例
如
巴
西
。
然

而
，
從
一
九
八
Ｏ
年
代
以
來
，
世
界
上
有
兩
個
趨
勢
在
平
行
地
進
行
，
一
個
是

全
球
化
，
另
一
個
是
所
得
分
配
不
均
度
的
提
高
。
這
兩
股
趨
勢
演
進
到
現
在
，

已
產
生
重
大
的
問
題
和
反
思
。
反
全
球
化
、
反
貧
富
差
距
的
抗
議
在
各
地
上

演
，
而
且
愈
來
愈
嚴
重
。
從
尾
隨G

二
Ｏ
會
議
的
群
眾
抗
議
，
到
法
國
的
黃

背
心
，
到
各
國
反
全
球
化
民
粹
主
義
，
展
現
許
多
人
民
已
經
到
了
無
法
忍
受
現

狀
而
力
求
改
變
的
心
聲
。

今
年
年
初
我
出
版
了
《
中
美
貿
易
戰
：
一
場
沒
有
贏
家
的
對
決
》
這
本

書
，
書
中
指
出
，
發
生
中
美
貿
易
戰
的
深
層
原
因
，
在
於
一
九
八
Ｏ
年
代
開

始
崛
起
的
新
自
由
主
義
，
以
及
同
時
發
生
的
全
球
化
趨
勢
，
導
致
美
國
核
心

世
襲
資
本
主
義
的
缺
陷
與
詬
病

二
Ｏ
Ｏ
八
年
世
界
金
融
海
嘯
危
機
後
，
法
國
經
濟
學
家
皮
凱
堤

（T
h
om

as P
ik

etty

）
寫
出
《
二
一
世
紀
資
本
論
》
（C

ap
ital in

 th
e 

T
w

en
ty

 F
irst C

en
tu

ry

）
，
他
認
為
資
本
主
義
已
經
變
成
世
襲
的
資
本

主
義
，
具
有
重
大
的
缺
陷
，
擴
大
財
富
與
所
得
的
差
距
。
他
建
議
結
合
跨

國
力
量
，
針
對
全
球
富
豪
課
徵
資
本
持
有
稅
。
皮
凱
堤
的
書
催
生
美
國
在

二
Ｏ
一
Ｏ
年
通
過
「
美
國
海
外
帳
戶
稅
收
遵
從
法
」(F

oreig
n
 A

ccou
n
t 

T
ax

 C
om

p
lian

ce A
C
T

，F
A

T
C
A

）
，
簡
稱
「
肥
咖
條
款
」
，
該
條
款

要
求
全
球
金
融
機
構
向
美
國
通
報
美
國
人
海
外
帳
戶
資
料
。
若
不
從
，
該

銀
行
的
美
國
來
源
所
得
，
將
就
源
扣
繳
三
十%

的
懲
罰
稅
率
。
此
外
，

皮
凱
堤
與
其
他
學
者
出
版
二
Ｏ
一
八
年
《
世
界
不
平
等
報
告
》
，
指
出
世

界
各
地
的
不
均
程
度
都
在
擴
大
，
但
速
度
快
慢
差
異
很
大
，
這
與
各
國
的

財
稅
制
度
及
社
會
政
策
有
明
確
關
聯
。

投
資
炒
作 

高
房
價 

未
落
實
漲
價
歸
公

現
今
台
灣
的
所
得
分
配
不
均
與
高
房
價
問
題
相
當
嚴
重
。
首
先
，
台
灣
的
所
得
分
配
不
均
日
益
擴
大
，
但
是
主
計
處
的
五
等

分
位
計
算
方
式
已
難
以
反
映
所
得
分
配
的
變
化
，
必
須
在
報
告
中
增
列
十
等
分
位
，
才
能
呈
現
真
相
。
此
外
，
用
薪
資
所
得
來

檢
視
所
得
分
配
情
形
其
實
有
限
，
富
人
主
要
是
靠
資
本
所
得
、
股
票
、
租
金
收
入
等
快
速
累
積
財
富
。
其
次
，
台
灣
的
高
房
價

問
題
相
當
嚴
重
。
高
房
價
的
原
因
如
下
：
第
一
，
漲
價
歸
公
，
沒
有
落
實
。
第
二
，
低
持
有
成
本
、
低
交
易
成
本
。
第
三
，
投

資
客
炒
作
。

規
劃
公
共
住
宅
須
透
明
嚴
格 

新
加
坡
是
典
範

解
決
高
房
價
問
題
的
建
議
如
下
：
觀
念
上
要
強
調
居
住
正
義
；
租
稅
上
要
提
高
持
有
成
本
、
交
易
成
本
；
政
策
上
要
推
動
社

會
住
宅
；
建
案
上
要
做
市
場
區
隔
，
區
分
豪
宅
和
普
通
宅
，
豪
宅
讓
海
內
外
有
錢
人
珍
藏
，
普
通
宅
讓
一
般
人
民
買
得
起
。
普

通
宅
應
放
寬
容
積
率
、
減
少
公
設
、
建
材
一
般
化
。
全
世
界
住
房
政
策
做
得
最
好
的
國
家
是
新
加
坡
，
現
在
已
有
約
八
二%

的
新
加
坡
人
住
在
公
共
住
宅(H

ou
sin

g
 an

d
 D

ev
elop

m
en

t B
oard

，H
D

B
)

，
比
例
可
謂
世
界
第
一
，
其
特
點
為
：
一
、

H
D

B

是
出
售
九
九
年
的
租
賃
權
；
二
、H

D
B

的
預
售
制
度
保
障
年
輕
人
；
三
、
首
次
購
屋
政
府
補
貼
二
至
三
成
；
四
、
外
地

人
跟
房
東
同
住
；
五
、
住
商
分
離
且
生
活
便
利
。
新
加
坡
的
豪
宅
價
格
隨
市
場
波
動
，
但
是
公
宅
價
格
受
政
府
嚴
格
控
制
，
公

宅
也
會
漲
，
可
是
政
府
的
補
貼
也
很
多
。
最
後
，
政
府
應
做
到
房
價
透
明
、
實
價
登
錄
到
門
牌
地
號
，
並
且
改
革
租
稅
政
策
。

例
如
，
不
同
地
區
給
予
差
別
稅
率
，
熱
門
及
擁
擠
的
地
區
課
較
高
稅
率
，
郊
區
及
人
口
稀
少
的
地
區
則
降
低
稅
率
。

主

持反
全
球
化
運
動
的
根
源

被
剝
奪
的
反
撲

朱
雲
鵬
教
授
（
余
紀
忠
文
教
基
金
會
公
與
義
系
列
召
集
人
、
台
北
醫
學
大
學
暨
東
吳
大
學
講
座
教
授
）

新
自
由
主
義
與
資
本
主
義
窘
境

林
建
甫
教
授
（
中
信
金
控
首
席
經
濟
學
家
）

追
求
公
平
正
義
的
資
本
主
義
發
展

李
碧
涵
教
授
（
台
灣
大
學
國
家
發
展
研
究
所
教
授
）

全
球
產
業
供
應
鏈
重
組

首
先
，
產
業
在
全
球
化
下
要

追
求
最
有
效
的
供
應
鏈
，
全
球

佈
局
最
有
效
的
生
產
方
式
。
因

中
美
貿
易
戰
爭
，
迫
使
全
球
產

業
供
應
鏈
重
組
，
重
組
不
只
大

傾
軋
，
小
交
惡
也
能
影
響
，
比

如
日
韓
交
惡
，
很
多
供
應
鏈
立

刻
受
影
響
。
再
則
，
機
器
的
可

自
行
學
習
，
包
括
資
料
處
理
及

運
算
，
將
長
遠
影
響
所
有
的
產

業
，
我
叫
它
大
解
構
，
原
產
業
解
構
變
成
新
產
業
組
合
。
產
業
鏈
重
組
，
生
態
系
創
新
，

供
應
商
、
產
業
、
需
求
面
的
上
下
游
生
態
系
進
行
跨
域
整
合
。
以
前
的
產
業
鏈
訴
求
降

低
生
產
成
本
、
提
升
效
率
，
如
今
，
產
業
鏈
不
再
只
以
生
產
者
的
價
格
、
成
本
、
效
率

為
優
先
，
新
價
值
必
須
滿
足
提
供
對
象
，
必
須
幫
消
費
者
做
到
有
效
結
合
。

餅
做
大
牽
涉
分
配
加
減
乘
除  

人
工
智
慧
是
機
會
考
驗

未
來
，
產
業
勢
必
面
臨
創
新
轉
換
的
課
題
。
然
面
對
人
工
智
慧
應
用
趨
勢
，
要
怎
麼

去
看
產
業
?
答
案
是
跟
進
，
把
餅
做
大
。
可
是
餅
不
是
隨
便
就
會
做
大
，
牽
涉
到
分
配

問
題
。
分
配
很
難
且
不
一
定
公
平
，
如
家
產
既

要
分
家
又
追
求
擴
充
，
這
涉
及
科
技
產
業
的
全

球
布
局
及
管
理
中
的
加
減
乘
除
，
加
倍
效
益
，

創
新
競
爭
，
如
何
加
，
是
否
減
，
怎
麼
乘
，
除

最
難
。

再
談
人
工
智
慧
提
供
產
業
的
新
機
會
。
第
一
，
營
運
效
率
大
提
昇
。
第
二
，
服
務
模

式
大
創
新
：A

I

能
快
速
蒐
集
大
量
資
訊
掌
握
消
費
者
行
為
。
第
三
，
產
業
競
爭
大
翻

轉
。
台
灣
工
廠
製
造
的
精
確d

ata

，
產
品
、
設
備
、
組
裝
、
生
產
過
程
，
是
獨
特
珍
貴

掌
握
的
資
訊
。
資
訊
將
廠
房
裡
就
各
種
不
同sen

sor

，
蒐
集
再
加
應
用A

I

，
應
是
台

灣
ＡI

市
場
的
獨
有
機
會
。
此
外
，
運
用A

I

大
數
據
，
生
產
、
資
料
檢
測
、
與
經
營

判
斷
的
整
合
，
可
推
動
台
灣
與
世
界
一
流
的
醫
療
與
農
業
技
術
並
進
，
並
可
結
合IO

T

網
際
網
路
延
伸
，
發
展
精
準
醫
療
、
智
慧
農
業
。
要
注
意
的
是
，
智
慧
醫
療
必
須
要
用

到
很
多sen

sor

，
資
料
蒐
集
牽
涉
信
任
累
進
與
分
際
，
需
考
量
安
全
與
隱
私
。

政
府
協
助
跨
域
布
局
轉
型  

教
育
、
產
業
思
維
演
進

最
後
，
新
科
技
發
展
對
產
業
的
影
響
，
要
考
慮
就
業
問
題
。
應
關
心
如
何
培
力
與
迎

接
新
的
工
作
，
科
技
效
力
提
升
，
需
要
的
人
才
與
知
識
會
不
同
於
以
往
。
台
灣
將
來
最

關
鍵
的
是
提
升
服
務
業
附
加
價
值
。
台
灣
較
幸
運
的
是
有
強
而
有
力
的
核
心
科
技
叫
做

半
導
體
，
產
業
不
管
怎
麼
變
，
預
測
半
導
體
需
求
將
持
續
成
長
。
簡
單
總
結
，
必
須
打

造
硬
體
為
基
礎
的
新
科
技
服
務
，
創
新
服
務
，
注
意
跨
領
域
的
異
業
結
盟
。
要
有
長
期

思
維
，
從
觀
念
、
教
育
、
產
業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進
而
在
制
度
、
立
法
上
細
密
的
轉
軌
，

需
要
跨
界
、
跨
國
、
政
府
跟
民
間
的
合
作
。
它
是
一
個
多
領
域
的
，
創
造
價
值
不
是
只

講
求
效
率
。In

v
estin

g
 h

u
m

an
 resou

rce 

運
用
科
技
解
決
人
類
與
自
然
的
未
來
，
而

不
是
為
了
科
技
而
科
技
。

新
國
際
經
濟
情
勢
下 

台
灣
產
業
前
景

史
欽
泰
教
授
（
清
華
大
學
科
技
管
理
學
院
講
座
教
授
）

邁
出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財
源
負
擔

施
世
駿
教
授
（
台
灣
大
學
國
家
發
展
研
究
所
教
授
兼
所
長
）

由
低
薪
的
本
質
談
起

今
天
談
低
薪
的
本
質
、
人
工
智
慧
的

衝
擊
，
以
及
解
決
對
策
。

所
得
分
配
不
均
日
益
嚴
重
，
全
球
皆

然
，
主
因
有
二
：
第
一
，
薪
資(

勞
力)

所
得
相
對
資
本
所
得
的
變
少
。
富
豪
大

都
靠
資
本
賺
錢
而
非
靠
勞
力
，
其
財
產

累
積
速
度
大
於
社
會
平
均
財
產
累
積
。

第
二
，
薪
資
所
得
本
身
分
配
的
不
均
。

高
薪
資
的
人
數
減
少
，
但
其
薪
資
占
比

卻
越
來
越
高
；
低
薪
資
的
人
數
增
加
，
但
其
薪
資
占
比
卻
越
來
越
少
，
形
成
中
產
階
級
萎
縮
。

簡
言
之
，
這
是
薪
資
的
庸
俗
化
。

技
術
變
遷  

生
產
全
球
化  

挑
戰
加
劇

薪
資
的
庸
俗
化
起
因
於
技
術
的
變
遷
和
生
產
的
全
球
化
，
而
技
術
的
變
遷
主
要
呈
現
在
大
量

生
產
上
。
大
量
生
產
跟
全
球
化
的
關
係
，
會
讓
一
般
傳
統
的
工
作
技
能
，
在
市
場
上
的
價
值
越

來
越
低
，
形
成
薪
資
或
技
能
的
庸
俗
化
。
技
能
庸
俗
化
後
，
勞
工
的
薪
資
都
趨
近
於
純
勞
力
的

報
酬
，
只
足
以
活
口(su

b
sisten

ce w
ag

e)

。
在
全
球
化
下
，
移
動
能
力
較
強
的
人
有
較
大
的

談
判
權
。
資
本
的
移
動
力
高
於
勞
工
，
而
勞
工
中
技
能
越
高
者
移
動
力
越
強
。
全
球
化
使
高
低

技
能
的
報
酬
差
距
擴
大
。
一
旦
勞
工
要

求
較
高
酬
勞
，
企
業
家
可
以
選
擇
到
較

低
工
資
的
國
家
設
廠
，
資
本
的
移
動
使

各
國
的
庸
俗
化
技
能
報
酬
都
向
下
沉
淪

時
代
所
趨 

國
家
轉
型 

教
育
技
能 

法
規
必
要

陳
添
枝
教
授
（
台
灣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名
譽
教
授
）

今
從
財
稅
角
度
來
談
所
得
分

配
不
均
的
解
決
，
包
括
三
個
部

分
：
國
際
資
本
移
動
下
的
資
本

課
稅
限
制
、
改
善
低
薪
，
以

及
「
勞
動
所
得
租
稅
抵
減
制

度

」
（E

arn
ed

 In
com

e T
ax

 

C
red

it

，E
IT

C

）
。

全
球
化
下
海
外
逃
漏
稅

與
「
肥
咖
條
款
」
的
故
事

全
球
化
下
無
法
避
免
國
際
資

本
移
動
，
因
此
，
政
府
必
須
做

兩
件
事
：
第
一
，
防
止
稅
基
侵

解
析
財
稅
政
策 

所
得
分
配
再
思
考

蝕
，
因
為
國
際
資
本
流
動
可
能
逃
避
政
府
課
稅
，
產
生
課
稅
不
公
平
，
造
成
所
得
分
配

惡
化
。
第
二
，
進
行
結
構
性
稅
制
改
革
。
國
外
已
制
訂
國
際
性
協
議
防
堵
國
際
資
本
逃

漏
稅
，
例
如
「
經
濟
合
作
暨
發
展
組
織
」
（O

E
C
D

）
制
定
「
共
同
申
報
準
則
」(C

om
m

on
 

R
ep

ortin
g
 S

tan
d
ard

，C
R

S
)

，C
R

S

呼
籲
各
國
家
從
其
金
融
機
構
獲
取
信
息
，
並
與

其
他
國
家
每
年
進
行
信
息
交
換
。
此
外
，
美
國
的
「
肥
咖
條
款
」
亦
防
堵
美
國
公
民
利

用
海
外
帳
戶
逃
漏
稅
。
台
灣
也
有
與
國
際
接
軌
的
因
應
措
施
，
財
政
部
於
二
Ｏ
一
七
年

發
佈
「
金
融
機
構
執
行
盡
職
審
查
及
申
報
作
業
辦
法
」
，
並
且
修
正
稅
捐
稽
徵
法
，
政

府
可
以
提
供
民
眾
的
課
稅
資
料
與
相
關
國
家
做
資
訊
交

流
，
且
不
違
反
個
人
資
訊
保
護
法
。

資
本
市
場
和
政
治
權
力
從
特
權
和
企
業
所
得
的
不
平
等

加
劇
，
肥
貓
薪
水
與
紅
利
狂
飆
是
犧
牲
企
業
投
資
、
生
產

力
成
長
代
價
所
換
得
。
資
金
本
身
的
結
構
也
可
能
產
生
課
稅
問
題
。
資
金
的
來
源
可
分

為
資
本
利
得
與
勞
動
所
得
，
用
錢
賺
錢
，
政
府
不
易
掌
控
；
用
人
賺
錢
，
較
易
掌
控
，

以
至
於
用
錢
賺
錢
的
所
得
免
稅
，
而
以
勞
力
賺
取
的
薪
資
所
得
卻
成
為
綜
合
所
得
稅
之

最
大
稅
基
，
導
致
課
稅
不
公
平
。
然
而
，
欲
解
決
此
不
公
平
現
象
，
若
針
對
資
本
利
得

課
稅
，
例
如
課
徵
證
券
交
易
所
得
稅
、
房
屋
交
易
按
實
價
課
稅
，
會
面
臨
到
資
金
外
流

的
問
題
，
這
叫
做
國
際
資
本
流
動
下
所
產
生
的
對
資
本
所
得
課
稅
的
為
難
。
對
此
，
租

稅
結
構
改
革
應
從
更
根
本
的
制
度
跟
結
構
面
的
改
變
來
著
力
，
建
議
對
勞
動
與
資
本
用

雙
元
課
稅
，
兩
類
所
得
分
別
適
用
不
同
的
稅
率
，
適
度
提
高
資
本
稅
負
，
降
低
勞
動
稅

負
。胡

蘿
蔔
與
棍
子
並
行 

改
善
低
薪 

提
高
實
質
工
作
誘
因

 

改
善
低
薪
問
題
，
建
議
建
立
租
稅
「
獎
懲
並
用
」
機
制
，
包
括
延
長
加
薪
減
稅
期

間
、
加
薪
降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率
、
加
薪
減
「
保
留
盈
餘
稅
」(

若
公
司
保
留
盈
餘
是

為
了
加
薪
或
實
質
投
資
，
則
不
再
加
徵
五
％
稅
率)

。
除
了
設
置
獎
勵
加
薪
，
也
設
置

懲
罰
措
施
，
不
加
薪
就
加
稅
。

台
灣
若
要
一
勞
永
逸
解
決
分
配
不
均
問
題
，
應
該
要
實
施
「
勞
動
所
得
租
稅
抵
減
制

度
」
（E

IT
C

）
。E

IT
C

係
利
用
納
稅
人
每
年
申
報
的
資
料
，
只
要
符
合
標
準
，
即
可

請
領
所
得
稅
額
的
扣
抵
或
補
貼
，
其
幫
助
的
對
象
以
「
貧
窮
的
工
作
家
庭
」
為
主
。
這

套
制
度
的
基
本
的
精
神
，
乃
幫
助
低
薪
者
在
不
同
的
薪
水
階
段
，
透
過
政
府
的
協
助
讓

他
提
高
工
作
努
力
的
誘
因
與
實
質
工
作
報
酬
。

曾
巨
威
教
授
（
中
國
科
技
大
學
財
政
稅
務
系
講
座
教
授
）

少
子
化
必
須
面
對 

學
用
落

差
、
升
學
主
義

少
子
化
下
欲
維
持G

D
P

不
變

有
兩
個
方
法
，
一
是
檢
討
移
民
政

策
，
引
入
境
外
人
力
。
二
是
產
業

升
級
，
提
高
產
能
，
讓
機
器
取
代

人
力
，
史
教
授
提
到
發
展A

I

、

IO
T

技
術
，
將
產
能
效
能
提
升
是

可
行
的
。
但
提
升
效
能
的
實
務
人

才
在
哪
？
專
業
人
力
培
訓
要
跟
上

時
代
需
求
，
同
時
投
資
人
資
單

位
。實

務
人
才
培
育
的
問
題
主
要
有

三
點
，
第
一
，
產
業
界
經
常
抱
怨
畢
業
生
實
作
能
力
差
，
學
校
所
學
與
業
界
需
求
明
顯
有

落
差
。
第
二
，
專
科
普
遍
升
格
為
大
學
有
其
需
要
，
但
是
，
升
格
條
件
太
偏
重
於
論
文
數

等
學
術
性
指
標
，
導
致
技
職
學
術
化
發
展
，
而
與
產
業
需
求
漸
行
漸
遠
。
第
三
，
大
學
窄

門
變
寬
及
升
學
主
義
導
向
。

務
實
人
才
培
育 

避
免
產
學
脫
節 

龍
華
經
驗

問
題
發
生
後
如
何
改
進
，
今
就
龍
華
經
驗
，
提
出
對
學
校
、
政
府
，
及
社
會
的
具
體
建

議
。
首
要
檢
討
學
校
，
學
校
必
須
有
明
確
定
位
、
建
立
自
信
。

例
如
龍
華
科
大
是
一
所
定
位
為
培
養
實
務
人
才
的
應
用
型
大

學
，
重
心
不
在
學
術
論
文
產
量
，
而
是
培
育
企
業
樂
用
的
人

才
，
以
及
幫
企
業
解
決
實
務
問
題
。
要
達
成
這
樣
的
教
育
目
標
，
師
資
的
實
務
能
力
必
須

不
斷
加
強
。
老
師
必
須
具
有
產
學
合
作
的
能
力
，
確
保
教
學
內
容
不
與
產
業
脫
節
。
現
技

職
教
育
法
要
求
老
師
每
任
教
六
年
要
到
業
界
研
習
或
服
務
半
年
，
避
免
與
產
業
脫
節
，
亦

是
這
樣
的
精
神
。
此
外
，
課
程
也
是
關
鍵
，
課
程
架
構
應
思
考
學
生
畢
業
後
就
業
所
需
要

的
能
力
、
知
識
與
技
能
，
以
學
生
就
業
競
爭
力
提
升
為
主
要
考
量
。
學
校
的
實
訓
設
施
，

亦
應
得
趕
得
上
產
業
的
現
況
與
需
求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制
度
面
，
如
龍
華
要
求
老
師
升
等
時

必
須
達
成
產
學
績
效
門
檻
，
如
未
達
成
，
即
使
年
產
百
篇S

C
I

或S
S
C
I

論
文
，
亦
不
能

提
出
升
等
。
總
之
，
師
資
、
課
程
、
設
施
、
制
度
，
都
要
與
學
校
的
定
位
及
教
育
目
標
一

致
。破

社
會
價
值
觀
框
柩 

政
策
引
導 

培
育
適
性
發
展

給
政
府
的
建
議
：
第
一
，
應
投
入
更
多
資
源
於
技
職
教
育
。
第
二
，
政
府
應
以
政
策
引

導
，
使
技
職
校
院
科
系
設
置
與
產
業
人
才
需
求
呼
應
。
第
三
，
應
創
造
誘
因
吸
引
企
業
與

學
校
共
同
培
養
人
才
，
建
議
由
政
府
審
核
適
宜
企
業
，
給
予
稅
賦
優
惠
、
融
資
優
惠
等
配

套
，
吸
引
企
業
願
意
一
起
與
學
校
合
作
培
訓
學
生
。
第
四
，
建
構
跨
部
會
合
作
平
台
，
加

速
產
教
融
合
。
第
五
，
加
強
行
銷
技
職
體
系
。

對
社
會
有
四
個
建
議
：
第
一
，
減
輕
文
憑
主
義
，
改
變
「
萬
般
皆
下
品
、
唯
有
讀
書
高
」

觀
念
。
第
二
，
強
化
學
生
適
性
發
展
。
第
三
，
產
業
應
協
助
培
育
所
需
人
才
，
而
非
將
實

習
生
視
為
替
代
勞
力
。
第
四
，
媒
體
應
多
關
心
技
職
教
育
。

減
輕
文
憑
主
義 

淺
談
學
以
致
用

葛
自
祥
校
長
（
龍
華
科
技
大
學
校
長
）

前

言

(race to th
e b

ottom
)

，
而
且
各
國
報
酬
趨
於
均
等
。

高
技
術
與
低
技
術
的
優
劣 

勢
態
轉
變

人
工
智
慧(A

rtificial In
tellig

en
ce

，A
I)

時
代
的
來
臨
，
薪
資
不
均
的
問
題
會
改
善
嗎
? 

還
是
會
惡
化
?
人
工
智
慧
將
取
代
某
些
工
作
，
但
也
激
發
技
能
的
轉
型
。A

I

現
在
可
以
進
行

醫
療
診
斷
、
法
律
諮
詢
、
財
務
顧
問
等
，
所
以
相
關
服
務
的
技
能
可
能
庸
俗
化
。A

I

也
使
得

服
務
業
的
全
球
化
生
產
變
得
可
能
，
將
造
成
服
務
業
技
能
或
辦
公
室
工
作
的
報
酬
減
少
。
但

A
I

有
助
於
翻
轉
大
量
生
產
的
趨
勢
，
產
品
的
差
異
化
和
客
製
化
的
需
求
增
加
，
生
產
端
可
以

和
消
費
端
更
貼
近
，
小
眾
市
場
的
機
會
增
加
。A

I

也
降
低
了
交
易
成
本(tran

saction
 cost)

，

大
型
企
業
的
優
勢
喪
失(

大
資
本
的
優
勢
喪
失)

，
人
們
可
以
選
擇
為
自
己
工
作(

自
雇)

，
或

為
多
個
雇
主
工
作
。
在
製
造
業
中
，
機
器
和
高
技
術
勞
工
的
互
補
性
較
高
，
和
低
技
術
勞
工
的

互
補
性
較
低
，
因
此
機
器
的
導
入
使
薪
資
分
配
惡
化
。A

I

正
相
反
，A

I

的
導
入
有
利
於
低
技

術
勞
工
，
不
利
於
高
技
術
勞
工(p

rofession
als)

，
因
此
可
以
改
善
薪
資
分
配
。

新
時
代
數
據
應
用
與
法
規
俱
進 

教
育
與
學
習
養
成

解
決
低
薪
問
題
的
建
議
如
下
：
首
先
，
教
育
體
系
應
教
導
學
生
謀
生
技
能
。
有
價
值
的
技
能

往
往
需
要
較
長
時
間
的
訓
練
和
養
成
，
而
且
可
能
須
和
企
業
結
合
。
其
次
，
政
府
提
供
機
會
，

讓
技
能
被
取
代
而
失
去
營
生
能
力
者
，
獲
得
社
會
救
助
和
重
新
學
習
的
機
會
。
第
三
，
思
惟
轉

型
，
未
來
應
加
強
知
識
累
積
與
鼓
勵
小
型
和
個
人
化
的
生
產
。
第
四
，
稅
制
改
革
，
固
定
資
產

(

如
房
地
產)

持
有
的
多
寡
影
響
所
得
分
配
很
大
，
應
重
新
思
考
財
產
課
稅v

s.

所
得
課
稅
。

第
五
，
政
府
與
民
企
法
規
應
與
時
俱
進
，
應
速
建
立
數
據
管
理
和
應
用
的
相
關
法
制
，
並
防
止

壟
斷
數
據
的
廠
商(

平
台)

剝
削
勞
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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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
結

朱
雲
鵬
教
授
（
余
紀
忠
文
教
基
金
會
公
與
義
系
列
召
集
人
）

檢
視
資
本
主
義
的
未
來
，
幾
位
教
授
其
實
要
強
調
一
個
觀
念
，
不
論

是
資
本
主
義
或
是
市
場
經
濟
，
都
存
在
其
限
制
，
有
市
場
失
敗
時
，
還
是

需
要
政
府
出
面
適
度
補
救
。
政
府
的
功
能
不
應
該
是
全
面
的
，
但
也
不
應

該
毫
無
作
為
，
全
部
交
給
市
場
。

其
次
，
關
於
未
來
的
福
利
資
本
主
義
，
政
府
至
少
在
兩
處
可
以
扮
演

重
要
角
色
。
第
一
，
如
果
個
別
市
場
結
果
是
不
為
一
般
人
民
所
接
受
，
政

府
可
以
自
創
另
一
「
隔
離
」
市
場
。
例
如
，
新
加
坡
政
府
提
供
與
管
理
的

公
共
住
宅
是
極
佳
示
範
。
當
然
，
其
他
國
家
不
一
定
適
用
，
因
為
其
他
國

家
可
能
有
不
同
的
產
業
、
有
不
同
的
需
要
。
第
二
，
政
府
必
須
在
設
立
社

會
安
全
網
時
，
進
行
重
分
配
方
面
扮
演
要
角
。
資
本
主
義
競
賽
結
果
，
一

定
有
人
被
遺
落
，
成
為
弱
勢
者
或
被
剝
奪
者
。
政
府
必
須
出
面
照
顧
民
眾

基
本
需
求
，
包
括
社
會
安
全
、
年
金
改
革
、
勞
保
改
革
，
以
及
產
業
轉
型

中
對
勞
工
的
協
助
。

推
動
超
額
房
地
產
持
有
稅 

促
進
產
業
發
展

但
是
政
府
扮
演
角
色
必
須
要
有
錢
，
不
論
曾
教
授
、
施
教
授
都
已
經

提
出
，
台
灣
政
府
要
加
稅
很
困
難
。
台
灣
的
稅
比
北
歐
、
日
本
、
南
韓
都

低
很
多
，
但
我
猜
想
台
灣
不
可
能
再
增
加
營
業
稅
。
至
於
企
業
負
擔
方

面
，
現
在
有
一
個
名
稱
叫
做
十
八
％
，
不
是
指
軍
公
教
十
八
％
優
存
，
而

是
雇
用
勞
工
要
負
擔
的
額
外
費
用
，
包
括
勞
退
提
撥
六
％
、
勞
健
保
等
是

十
二
％
，
加
起
來
就
是
十
八
％
，
這
叫
做
新
十
八
％
。
未
來
如
果
還
要
再

增
加
企
業
的
勞
動
成
本
，
非
常
困
難
。
所
以
，
政
府
增
加
財
源
的
方
式
，

可
以
考
慮
推
動
超
額
房
地
產
持
有
稅
。
政
府
有
效
提
供
協
助
促
進
產
業
發

展
，
把
餅
做
大
，
在
做
大
的
過
程
中
，
能
夠
得
到
正
常
的
稅
收
。

加
強
競
爭
力 

培
養
一
技
之
長

知
識
與
時
代
磨
合
，
價
值
與
思
維
要
建
立
於
學
習
與
培
力
中
。
關
於

低
薪
問
題
，
個
人
有
兩
點
建
議
：
第
一
，
加
強
技
職
體
系
學
生
的
英
文
與

電
腦
能
力
。
第
二
，
培
養
一
技
之
長
。
已
故
企
業
家
溫
世
仁
先
生
提
出

「
最
後
一
哩
」
觀
念
，
倡
導
「
畢
業
即
就
業
」
的
技
職
教
育
改
造
工
程
。

我
們
的
教
育
，
包
括
技
職
教
育
，
缺
乏
的
就
是
「
最
後
一
哩
」
，
亦
即
學

生
沒
有
實
際
上
可
以
被
企
業
所
需
求
、
所
重
視
的
技
能
。
因
此
，
技
職
教

育
教
學
的
架
構
及
內
涵
必
須
能
夠
與
企
業
求
才
、
用
才
、
育
才
的
結
構
相

銜
接
。
當
個
人
具
備
真
正
的
技
能
時
，
沒
有
低
薪
問
題
。
所
以
我
們
用
「
最

後
一
哩
」
來
期
待
所
有
年
輕
人
能
夠
在
教
育
的
過
程
中
，
獲
得
基
本
素
養

與
良
好
的
職
能
訓
練
，
進
入
職
場
迎
接
時
代
，
創
造
自
信
與
快
樂
人
生
。

承
擔
與
試
煉
是
不
斷
地
考
驗
，
願
年
輕
世
代
與
我
們
同
行
。

地
帶
（h

eartlan
d

）
大
多
數
中
產
階
級
家
庭
的
經
濟
狀
況
惡
化
，
甚
至
落
入
貧
窮
。
針
對
美
國
貧
富
不
均
惡
化
的
現
象
，
美
國
總

統
參
選
人
也
相
當
重
視
。
民
主
黨
總
統
大
選
初
選
參
選
人
伯
尼
•
桑
德
斯(B

ern
ie S

an
d
ers)

與
伊
莉
莎
白
．
華
倫
（E

lizab
eth

 

W
arren

）
均
提
出
抽
富
人
稅
。

改
革
稅
制
、
房
屋
實
價
公
開
的
吶
喊

展
望
未
來
，
針
對
縮
減
貧
富
不
均
，
各
學
派
的
提
議
中
；
第
一
，
應
對
資
本
交
易
課
稅
，
一
般
叫
做
托
賓
稅(T

ob
in

 T
ax

）
。

第
二
，
應
提
高
所
得
稅
。
第
三
，
目
前
國
際
洗
錢
條
例
之
實
施
將
掃
蕩
「
免
稅
天
堂
」
，
或
許
可
趁
機
簽
訂
提
高
所
得/

財
富
稅
的

國
際
協
議
。
但
在
川
普
時
代
不
可
能
同
意
。
第
四
，
在
台
灣
也
應
走
向
實
施
實
價
公
開
，
並
實
施
超
額
房
地
產
（
依
市
價
估
算
）
持

有
稅
。

希
望
新
增
收
入
能
夠
用
於
，
提
供
都
會
區
合
理
價
格
的
公
共
住
宅
、
補
貼
職
業
、
技
能
訓
練
、
改
善
低
薪
以
及
改
善
偏
鄉
教
育
。

關
於
福
利
資
本
主
義
的
未
來
發
展
，
丹
麥
學
者
考
斯
塔
•
艾
斯
平-

安
德
森
在
一
九
九
Ｏ
年(G

ostaE
sp

in
g
-A

n
d
ersen

)

出
版
名
著

《
福
利
資
本
主
義
的
三
個
世
界
》
，
此
書
只
有
描
述
歐
美
，
不
涉
及
亞
洲
。
當
時
德
國
跟
歐
洲
南
部
的
老
年
人
、
窮
人
照
顧
是
靠
家

庭
，
美
國
、
英
國
是
靠
市
場
，
北
歐
是
靠
政
府
。
此
書
主
張
要
靠
政
府
。
但
是
後
來
北
歐
也
發
現
，
政
府
負
擔
生
活
照
顧
會
有
龐
大

的
財
源
難
題
，
所
以
需
要
改
革
，
否
則
會
破
產
。

年
金
改
革
改
制 

確
定
提
撥 

市
場
補
長
照
不
足

對
台
灣
而
言
，
年
輕
人
的
負
擔
會
愈
來
愈
重
，
需
有
年
金
改
革
，
未
來
需
從
確
定
給
付
改
為
確
定
提
撥
，
基
金
收
益
率
需
提
高
。

針
對
老
人
照
護
問
題
，
應
善
用
市
場
機
制
補
足
長
照
之
不
足
，
尊
重
家
庭
選
擇
，
不
能
貿
然
實
施
社
會
主
義
的
長
照
。
長
照
保
險
如

果
要
實
施
的
話
，
我
個
人
主
張
符
合
失
能
標
準
時
，
給
付
應
當
是
現
金
，
由
當
事
人
或
監
護
人
決
定
是
聘
外
籍
看
護
、
或
是
送
機
構
、

或
是
聘
居
家
看
護
等
，
不
能
由
政
府
人
員
決
定
要
給
哪
種
服
務
。
可
以
鼓
勵
用
本
勞
，
但
那
是
給
額
外
誘
因
，
絕
對
不
能
掩
耳
盜
鈴
，

把
目
前
長
照
的
主
力
部
隊—

外
籍
看
護
排
除
在
外
。
最
後
，
必
須
重
視
人
口
危
機
，
否
則
將
步
入
日
本
的
困
境
。


